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有关申请处方权报备的重要通知

根据《执业医师法》和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工作情况，制定以下暂行规定:

一、我院新录聘或新调入工作人员，凡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，已注册或变更注册执业地点于我院者，须于正式聘用起一个月后，方可申请取得我院处方权 [1]；

二、在读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已经取得执业医师资格，拟注册或变更执业注册于我院者，必须在向医学教育科报到三个月后，方可申请注册执业地点或变更执业地点于我院，注册后即取得部分处方权 [2]；

三、本科毕业参加我院规范化培训的医师须在试用期满，且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，注册或变更注册执业地点于我院后，方可申请取得我院部分处方权 [2]（有效期一年）。

四、以上人员在申请处方权前，需认真学习《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和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同时熟悉我院“核心制度”等相关规定，方可申请相应处方权。

五、符合条件者申请处方权须依次完成以下步骤：

① 亲笔填写《执业医师处方权开通及疾病证明书首次领用申请》（详见表1）；

② 经科内考核合格认定具备独立值班、独立开具医嘱等能力，科主任审签意见；
③ 医务部主任审签意见；

④ 至信息科开通诊疗信息系统的权限；

⑤ 至药学部签名留样；

⑥ 需领用《疾病证明书》者，至医务科登记领取。

⑦ 表1由医务科留存，复印件加盖公章交信息科留存。

六、以上处方权不包括麻醉、精神药品处方权，详见我院《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管理规定》。

七、2009年新录聘医师定于2009年09月01日起，依申请开通处方权。

八、本暂行规定即日生效。  
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医务部

2009年08月05日
 [1] 处方权：包括独立值班、独立开具医嘱、独立出具任何医学证明以及院内计算机系统个人操作权限。
 [2] 部分处方权：包括独立值班、独立开具医嘱的权限。
